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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商交割專戶設置客戶分戶帳作業要點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證券商經客戶同意留存交割款

項於交割專戶者，應設置客戶

分戶帳，每日逐筆登載款項收

付情形，並留存紀錄。 

證券商經客戶同意留存交割款

項，應以其總公司之名義開立

專用之新臺幣存款帳戶，且同

一銀行以開立一戶為限。 

證券商與銀行簽訂留存客戶交

割款項專用帳戶之契約，應載

明下列事項： 

一、交割專戶不得提領現

金，其款項撥轉，以證

券商與銀行事先約定之

帳戶及帳號間撥轉為

限；撥轉予客戶者，以

為從事買賣集中交易市

場或櫃檯買賣市場有價

證券交易開立之證券款

項劃撥帳戶（以下簡稱

「證券款項劃撥帳戶」）

或與客戶約定採實名制

開立之本人帳戶一戶

（以下簡稱「客戶實名

帳戶」）為限。證券商與

銀行約定之帳戶及帳

號，應事先函報證券交

易所及櫃檯買賣中心，

如有異動，證券商及銀

行應即通知證券交易所

及櫃檯買賣中心。 

二、本交割專戶單日撥出至

第三條 

證券商經客戶同意留存交割款

項於交割專戶者，應設置客戶

分戶帳，每日逐筆登載款項收

付情形，並留存紀錄。 

證券商經客戶同意留存交割款

項，應以其總公司之名義開立

專用之新臺幣存款帳戶，且同

一銀行以開立一戶為限。 

證券商與銀行簽訂留存客戶交

割款項專用帳戶之契約，應載

明下列事項： 

一、交割專戶不得提領現

金，其資金移轉，以證

券商與銀行事先約定之

帳戶及帳號間移轉為

限；移轉予客戶者，以

客戶為從事買賣集中交

易市場或櫃檯買賣市場

有價證券交易開立之證

券款項劃撥帳戶（以下

簡稱「證券款項劃撥帳

戶」）或與客戶約定之本

人存款帳戶一戶（以下

簡稱客戶存款帳戶）為

限。約定之帳戶及帳

號，除客戶證券款項劃

撥帳戶及客戶存款帳戶

外，應事先函報證券交

易所及櫃檯買賣中心，

如有異動，證券商及銀

行應即通知證券交易所

及櫃檯買賣中心。 

因應本要點三條之

三新增電子支付帳

戶，作為投資人與

證券商約定之出入

金選項，配合酌調

本條第三項文字。 



2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同一客戶證券款項劃撥

帳戶或客戶實名帳戶之

金額達新臺幣五千萬元

以上時，銀行或電子支

付機構應即通知證券交

易所及櫃檯買賣中心。

另款項撥付，如有未符

合前款規定之異常提領

情事時，銀行除不予給

付外，並應即通知證券

交易所及櫃檯買賣中

心。 

（以下略） 

二、本交割專戶單日撥出至

同一客戶證券款項劃撥

帳戶或客戶存款帳戶之

金額達新臺幣五千萬元

以上時，銀行應即通知

證券交易所及櫃檯買賣

中心。另款項撥付，如

有未符合前款規定之異

常提領情事時，銀行除

不予給付外，並應即通

知證券交易所及櫃檯買

賣中心。 

（以下略） 

第三條之三 

本要點第三條第三項第一款所

稱客戶實名帳戶，以下列經實

名認證之本人帳戶為限： 

一、於銀行開立之新台幣存

款帳戶。 

二、於與證券商簽訂特約機

構契約書之專營電子支

付機構註冊並開立之電

子支付帳戶。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

帳戶。 

證券商與客戶約定以其電子支

付帳戶撥轉款項時，應與已簽

約之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完備

身分認證作業機制，確認帳戶

真實性與該帳號係屬客戶本人

所有。 

證券商與專營電子支付機構簽

訂第一項第二款之契約或其他

類似協定時，應函報證券交易

 一、本條新增。 

二、除證券款項劃

撥帳戶或原規

範之銀行存款

帳戶外，另增

加電子支付帳

戶作為交割專

戶分戶帳款項

撥轉之約定選

項。 

三、實務上投資人

約定以銀行帳

戶撥轉款項

時，證券商得

經由票據交換

所確認該帳戶

確屬本人所

有，然若約定

選項為電子支

付帳戶時，暫

無得由第三方

進行確認之機

制，爰尚有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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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所及櫃檯買賣中心備查暨於證

券商申報單一窗口登錄，如有

異動另行通報，並於簽約前確

認下列事項： 

一、該特定機構已取得主管

機關許可，得經營電子

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四

條第一項等相關業務項

目。 

二、最近三年內，該機構未

受前開條例第三十八條

第一項第一至六款、第

三十九條第二項及第四

十條第一項之處分，或

經主管機關依同條例第

四十六條至五十四條情

事裁罰紀錄。 

證券商與客戶約定以第一項第

第一款撥轉款項後，方得增列

第一項第二款作為約定選項，

但應預先指定帳戶優先順序，

後續遇有變更應另行註記。 

證券商與各該

電子支付機

構，分別確認

客戶所提供之

帳戶資訊。 

四、為強化風險管

理，特規範證

券商選擇特定

電子支付機構

業者為合作對

象時，應事先

檢視其積極與

消極資格是否

符合，以維護

市場安全。 

五、鑒於電子支付

機構如有無法

持續符合第三

項積極或消極

資 格 要 件 情

事，即構成證

券商與電子支

付機構之解約

要件，爰暫不

開放客戶僅單

獨約定以電子

支付帳戶撥轉

款項，以防無

法立即變更帳

戶造成資金調

度不便。 

第七條 

證券商總公司經證券交易所依

營業細則，或櫃檯買賣中心依

業務規則為停止或限制買賣之

處置者，證券商應即停止留存

第七條 

證券商總公司經證券交易所依

營業細則，或櫃檯買賣中心依

業務規則為停止或限制買賣之

處置者，證券商應即停止留存

參酌本要點第三條

第三項第一款後段

之修正，爰配合酌

調本條第一項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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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客戶交割款項，並於次一營業

日前，將款項撥還至客戶證券

款項劃撥帳戶或客戶實名帳

戶，結清客戶分戶帳。 

證券商停止留存客戶交割款項

時，應即函報證券交易所及櫃

檯買賣中心，並申報前項處理

情形。 

客戶交割款項，並於次一營業

日前，將款項撥還至客戶證券

款項劃撥帳戶或客戶存款帳

戶，結清客戶分戶帳。 

證券商停止留存客戶交割款項

時，應即函報證券交易所及櫃

檯買賣中心，並申報前項處理

情形。 

第十一條 

證券商經客戶同意留存客戶款

項於交割專戶，及以該專戶買

賣我國之政府債券、國庫券或

以定期存款方式轉存其他銀

行，應訂定有效之內部控制制

度，並經法令遵循主管及稽核

主管確認後，提報董事會通

過。 

前項內部控制制度應載明證券

商權責部門、證券商停止辦理

及恢復辦理留存客戶交割款項

之作業程序、客戶款項來源之

撥轉方式、利息結算及給付方

式、管理費與稅捐處理、客戶

款項收支及出入金管理（應包

含為客戶辦理支付款項、存

入、撥轉款項之審核與作業程

序、交割專戶風險控管程序、

客戶本人存款帳戶約定、變更

之審核及作業程序）、客戶查

詢其款項應留存之紀錄、客戶

提前終止契約之處理、款項收

付等相關帳戶管理及資料之傳

送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應記

載事項等事宜。 

第十一條 

證券商經客戶同意留存客戶款

項於交割專戶，及以該專戶買

賣我國之政府債券、國庫券或

以定期存款方式轉存其他銀

行，應訂定有效之內部控制制

度，並經法令遵循主管及稽核

主管確認後，提報董事會通

過。 

前項內部控制制度應載明證券

商權責部門、證券商停止辦理

及恢復辦理留存客戶交割款項

之作業程序、客戶款項來源之

撥轉方式、利息結算及給付方

式、管理費與稅捐處理、客戶

款項收支及出入金管理（應包

含為客戶辦理支付款項、存

入、領回資金之審核與作業程

序、交割專戶風險控管程序、

客戶本人存款帳戶約定、變更

之審核及作業程序）、客戶查

詢其款項應留存之紀錄、客戶

提前終止契約之處理、款項收

付等相關帳戶管理及資料之傳

送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應記

載事項等事宜。 

參酌本要點第三條

第三項第一款前段

之修正，爰配合酌

調本條第二項文

字。 

第十二條 第十二條 參酌本要點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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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證券商交割專戶留存客戶款項

契約範本，由券商公會擬訂

之，報主管機關備查，並應載

明下列事項： 

一、客戶留存款項範圍。 

二、為客戶辦理應支付款項

之範圍及順序。 

三、利息結算及給付方式。 

四、客戶撥轉款項之程序。 

（以下略） 

證券商交割專戶留存客戶款項

契約範本，由券商公會擬訂

之，報主管機關備查，並應載

明下列事項： 

一、客戶留存款項範圍。 

二、為客戶辦理應支付款項

之範圍及順序。 

三、利息結算及給付方式。 

四、客戶領回資金之程序。 

（以下略） 

第三項第一款前段

之修正，爰配合酌

調本條第一項第四

款文字。 

第十四條 

證券商經客戶同意留存款項於

交割專戶者，應依客戶別設置

分戶帳，並每日逐筆登載下列

事項： 

一、客戶款項來源之撥入。 

二、客戶分戶帳所生利息及

損益之撥轉。 

三、為客戶辦理應支付款項

之撥轉。 

四、客戶款項之撥轉。 

五、證券商或客戶提前終止

契約款項之撥轉。 

（以下略） 

第十四條 

證券商經客戶同意留存款項於

交割專戶者，應依客戶別設置

分戶帳，並每日逐筆登載下列

事項： 

一、客戶款項來源之撥入。 

二、客戶分戶帳所生利息及

損益之撥轉。 

三、為客戶辦理應支付款項

之撥轉。 

四、客戶領回資金款項之撥

轉。 

五、證券商或客戶提前終止

契約款項之撥轉。 

（以下略） 

參酌本要點第三條

第三項第一款前段

之修正，爰配合酌

調本條第一項第四

款文字。 

第十八條 

客戶依約定方式申請領回其留

存款項時，證券商應留存相關

紀錄。 

證券商辦理前項客戶款項之撥

第十八條 

客戶依約定方式申請領回其留

存款項時，證券商應留存相關

紀錄。 

證券商辦理前項客戶款項之撥

一、參酌本要點第

三條第三項第

一款後段之修

正，爰配合酌

調本條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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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轉處理，應以客戶之證券款項

劃撥帳戶或客戶實名帳戶為

限，並應於約定期限前撥入。 

前項客戶本人帳戶如有變更，

應由客戶本人申請辦理。 

證券商每日應以簡訊方式或電

話並留存錄音方式通知當日單

筆或累積申請撥轉款項達新臺

幣一百萬元以上之客戶，以簡

訊方式辦理者，並應註明若有

任何問題請即回覆。 

轉處理，應以客戶之證券款項

劃撥帳戶或客戶存款帳戶為

限，並應於約定期限前撥入。 

前項客戶本人存款帳戶如有變

更，應由客戶本人申請辦理。 

證券商每日應以簡訊方式或電

話並留存錄音方式通知當日單

筆或累積申請領回資金達新臺

幣一百萬元以上之客戶，以簡

訊方式辦理者，並應註明若有

任何問題請即回覆。 

三項文字。 

二、參酌本要點第

三條第三項第

一款前段之修

正，爰配合酌

調本條第四項

文字。 

第二十條 

證券商經客戶同意留存款項於

交割專戶後，自有資本適足比

率有連續二個月低於百分之一

百二十情事者，證券交易所應

通知證券商停止留存客戶款

項，證券商應將留存之款項撥

還至客戶證券款項劃撥帳戶或

客戶實名帳戶，結清客戶分戶

帳。俟連續三個月申報之自有

資本適足比率達百分之一百五

十以上，始得依第六條規定，

函報證券交易所並副知櫃檯買

賣中心後，恢復辦理。 

第二十條 

證券商經客戶同意留存款項於

交割專戶後，自有資本適足比

率有連續二個月低於百分之一

百二十情事者，證券交易所應

通知證券商停止留存客戶款

項，證券商應將留存之款項撥

還至客戶證券款項劃撥帳戶或

客戶存款帳戶，結清客戶分戶

帳。俟連續三個月申報之自有

資本適足比率達百分之一百五

十以上，始得依第六條規定，

函報證券交易所並副知櫃檯買

賣中心後，恢復辦理。 

參酌本要點第三條

第三項第一款後段

之修正，爰配合酌

調本條文字。 

 


